
买回“美颜猫”还惹癣上身
法院判宠物店3倍赔偿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梅杨

本报讯 从直播间买回的稀有“金

渐层” 色猫， 不仅真实毛色大相径庭，

更严重的是还患有猫癣和肺炎。 到底如

卖家所说， 是猫“根据季节换毛” “运

输过程中感冒” 了， 还是存在欺诈行为

呢？ 近日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判令撤销双方签订的《宠物买

卖合同》， 宠物店退还买家全部货款，

并赔偿猫医疗检查费、 日常食品用品等

费用， 以及增加赔偿公猫 3 倍价款。

居住在北京的吴女士了解到上海

宠某宠物经营部 （以下简称宠物店）

可以线上销售猫， 于是通过宠物店线

上聊天直播间挑选， 进而以微信发送

视频确认的方式购买了一公一母两只

金渐层猫。 2022 年 6 月 22 日， 吴女士

与宠物店线上签订了一份 《宠物买卖

合同》， 约定购买金渐层猫两只， 其中

公猫 6 个月大， 母猫 7 个月大， 合计

12000 元。

吴女士收到两猫后， 发现公猫的外

貌、 皮毛颜色与订立合同前宠物店向吴

女士发送的视频差异较大， 显然之前的

视频经滤镜美化处理、 遮盖了外观缺

陷。 店家还隐瞒了公猫存在猫癣等传染

病的情况， 猫甚至还将传染病传染到了

吴女士家人。 同时， 母猫也有严重肺病

且难以医治。

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 吴女士诉至

奉贤法院， 要求撤销《宠物买卖合同》，

商家接回两只猫， 并赔偿原告支付的猫

检查费、 寄养费、 猫日常开销以及误工

费、 交通费等费用。

宠物店辩称， 猫在运输途中产生

应激反应， 可能由此罹患感冒， 因此

母猫的猫鼻支及肺炎属于正常情况；

而公猫的猫癣并不是疾病， 属于活体

正常现象。 至于外形不符的问题， 成

年猫会根据季节换毛， 牙齿也会有变

化； 另外不同的拍摄环境光线、 角度

等都会产生色差， 收货后与视频不同

是正常现象。 综上， 不同意吴女士的请

求。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宠物店出售

的公猫患有猫癣， 这是日常管理中较易

发现且短期内无法形成的， 并且公猫的

实际外观与视频外观存在较大差异， 可

以看出被告在《宠物买卖合同》 中存在

欺诈故意。 根据《民法典》 规定， 一方

以欺诈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

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

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

以撤销。 因此， 人民法院对于原告要求

撤销整个合同、 退还两只猫货款的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

另外， 由于公猫的状态、 品相确属

存在欺诈， 根据《消保法》 规定，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3 倍，

故对于公猫费用予以 3 倍赔偿的诉请亦

予以支持； 虽然母猫患有肺炎， 但的确

不排除在运输途中发生或者在日常管养

中未发现的情况， 无法证明被告在母猫

质量上存在明显的欺诈故意， 故对母猫

3 倍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

最终， 奉贤法院判令撤销双方签订

的 《宠物买卖合同》， 案涉两只猫由宠

物店取回， 同时判令宠物店退还吴女士

全部货款， 并赔偿猫医疗检查费、 日常

食品用品等费用， 以及增加赔偿公猫 3

倍价款。 一审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服判

息讼， 均未提起上诉。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曹艳梅 朱永好

本报讯 一男子“出轨” 后与妻子

协议离婚， 选择“净身出户”， 并将夫

妻共有房产份额赠与妻儿， 15 年后却

又反悔要求追回。 离婚协议可以“反

悔” 吗？ 哪些情况下可以撤销离婚协议

相关约定？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纠纷案件。

2007 年， 赵先生因自己婚内出轨

与妻子张女士协议离婚， 他们的儿子小

赵虽已成年， 但体弱多病， 需要母亲长

期照料。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 赵先

生自愿放弃属于自己的 50%房产份额，

房产归张女士和儿子所有。

之后数年， 各方未办理房屋产权过

户登记手续。 2013 年， 小赵因病去世，

生前写下遗嘱， 将前述房产中属于自己

的份额及其他财产全部留给母亲张女

士。

2022 年， 晚年生活并不幸福的赵

先生找到张女士， 希望张女士将原属

于他的房屋产权还给他， 以便自己安

度晚年。 张女士愤而拒绝， 将赵先生

诉至虹口法院， 要求确认享有房屋全

部产权， 赵先生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

记手续。

赵先生认为， 离婚协议是合同关

系， 且已过两年诉讼时效， 儿子去世房

产并未办理过户， 因此赠与并未完成，

自己有权要求撤销赠与。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属于确

认物权归属纠纷， 协助办证请求具有物

权属性， 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离婚协议书兼具身份、 财产属性， 以双

方达成离婚为目的， 具有整体性， 并非

单纯的单方赠与， 不能任意撤销； 小赵

所立遗嘱合法有效。

考虑到遗嘱与房屋的关联性， 法院

将所有权确认与遗嘱继承一并处理。 最

终， 法院判决上述房产归张女士一人所

有， 赵先生配合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

手续。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离婚协议合法有效

非因合法理由不得随意撤销

近年来， 夫妻签署离婚协议和平离

婚的现象越来越多， 有时一方为了达到

快速离婚的目的， 选择让渡自己的财产

权利， 自愿签下“净身出户” 的离婚协

议。 本案即是典型的对“净身出户” 反

悔引发的纠纷， 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张女

士的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以及赵先生

能否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民事诉讼一

般情况下时效期为 3 年， 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在本案中， 双方在离婚

协议中已对夫妻共有房屋进行了处分，

张女士离婚后要求分割离婚之时并未分

割的共同财产， 是在行使物权请求权，

不应适用诉讼时效。

考量“净身出户” 离婚协议的效

力， 应从夫妻双方在签订协议时的行为

能力， 是否为真实意愿， 有无其他违

法、 违背公序良俗情形等因素进行考

虑， 若双方均具有签署离婚协议的主体

条件， 自愿签字认可协议内容， 协议内

容不违反限制性规定， 则应认定合法有

效，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离婚协议， 系男女双方在综合考虑

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对婚姻关系的解

除、 子女抚养、 共同财产分割、 共同债

权债务处理等对人身和财产问题作出的

概括性解决方案， 是双方为换取同意离

婚而承诺履行的义务， 其条款相互影

响， 构成统一的整体。 其中离婚协议约

定给予另一方或共同子女财产， 通常与

解除婚约关系、 子女抚养、 共同财产分

割等互为前提与条件， 一旦登记离婚条

件达成， “净身出户” 的承诺就生效。

该约定不符合赠与合同无偿性的特征，

不能适用普通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苏阿婆去世了， 却迟

迟难以入土为安， 只因儿媳拒绝她

与老伴的合葬。 为此， 苏阿婆的两

个女儿将嫂嫂告上了法院， 要求其

配合办理老母亲落葬事宜， 不得阻

扰。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了一审判决。

苏阿婆和老伴张老伯膝下有一

子二女。 2017 年 7 月， 因张老伯

病重， 儿子儿媳出资购买了位于嘉

定区某墓园的双穴墓地， 载明使用

人为张老伯和苏阿婆。 一个月后，

张老伯去世， 并安葬于该墓穴。

2022 年 6 月， 儿子张先生去

世了。 两个月后， 苏阿婆也过世

了。 但此时儿媳却因为墓穴购置费

用与两个小姑子发生争执， 于是拒

绝配合苏阿婆与张老伯合葬。

无奈之下， 两个女儿只能出资

将母亲的骨灰暂时寄存在他处。 为

了让母亲能与父亲相聚， 两个女儿

将嫂嫂告上了法院。

两个女儿认为， 嫂嫂与墓园签

订的墓穴购销合同约定使用人为苏

阿婆和张老伯， 其实质属于为两人

的利益而订立的合同， 涉案墓穴的

唯一目的是供苏阿婆和张老伯殡葬

使用， 故苏阿婆享有对涉案墓穴的

使用权。 上海禁止囤积墓穴， 墓穴

购买时须登记使用人， 且禁止擅自

转让、 变更使用人， 另行安葬苏阿

婆骨灰几无可能。 该墓穴为双穴，

夫妻合葬、 父母合葬是我国的传统

习俗， 将死者的骨灰进行安葬， 符

合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善良习

俗， 应予以维护； 嫂嫂拒绝配合落

葬， 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

嫂嫂则认为， 公婆并未出资购买

墓地，而是她和丈夫出资的。公公留有

遗嘱， 写明“丧事从简、 以节约为原

则。 ”她认为至小姑起诉时，自己并未

阻挠婆婆下葬事宜， 而是计划在逝者

的生日落葬，嫂嫂认为依据婆婆意愿，

墓穴费用应由两个小姑子负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 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 子女及其亲属在父母亡故

后应当妥善安葬、 安置父母的遗体或

骨灰， 为父母购墓、 立碑等行为作为

一种民间习俗， 符合我国传统伦理的

一般观念， 符合社会主义道德， 应纳

入《民法典》 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

守的公序良俗范畴。

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墓穴的购

买者不得转让墓穴， 墓穴使用人的姓

名不得变更。 本案 《墓穴购销合同》

载明的使用人为张老伯、 苏阿婆， 两

个女儿提供的施工登记单显示其墓碑

字样也为张老伯、 苏阿婆， 上述证据

足以证明该墓穴的使用人是张老伯、

苏阿婆， 上述使用人、 用途均具有排

他性。 法院依法确认张老伯、 苏阿婆

对该系争双墓穴有特定的使用权。

因该权利的行使时间客观上发生

于权利人苏阿婆死亡之后， 故权利人

苏阿婆实际上已无法自己行使该权

利。 按照公序良俗和我国的民族传

统， 在苏阿婆亡故后， 两原告作为其

女儿， 有权代为行使该权利。

嫂嫂虽然作出相关辩解， 但不影

响其应配合办理安葬手续， 否则即为

违反公序良俗， 侵害了苏阿婆享有的

墓地使用权， 故嫂嫂和墓园应协助两

个女儿办理苏阿婆的骨灰落葬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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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自愿“净身出户” 15年后却反悔
法院：离婚协议并非单纯的单方赠予，不能任意撤销

嫂嫂拒绝父母合葬

两个女儿诉至法庭
法院：应配合办理安葬手续


